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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
 

 

宁安委办〔2019〕35号 
 
 

市安委办关于开展建设和交通施工领域 
安全生产联合执法检查的通知 

 

各区（国家级开发区）安委会办公室、市建委、市交通运输局： 

为贯彻落实 6 月 27 日市委常委会、7 月 1 日市政府常务会

议和 6月 22日市政府专题会议关于研究压降安全事故“双上升”、

部署推动建设、交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的主要精神，切实加强监

管执法建设，不断提升重点行业领域本质安全，坚决遏制建设和

交通领域事故多发势头，由市安委办牵头组织，从即日起，对全

市建设和交通领域重点工程开展安全生产联合执法检查。 

一、组织领导 

由市安委办牵头，分别由市建委、市交通运输局和市应急管

理局抽调人员，组成 4个联合检查组，对全市建设和交通施工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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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开展随机检查。 

二、检查内容 

对房屋建筑、老城出新、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和交通施工等行

业领域重点监管单位（项目），开展安全生产联合执法检查，进

一步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管理，落实安全防控措施，防范遏制建设

和交通施工领域生产安全事故发生。一是检查企业法定代表人、

实际控制人是否落实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责任，切实将安全责任、

安全投入、安全培训、安全管理、应急救援、安全生产能力履行

到位。建筑领域的企业主要负责人是否向辖区安委办提交安全承

诺书；负责施工的企业是否完善安全生产公告，在工地明显位置

公告安全生产举措、政府提醒提示要求和企业承诺。二是检查企

业是否加强分包、发包项目的安全管理，严格施工现场安全管理，

严密落实应对高温汛期、雷电、台风、暴雨等恶劣天气的各项安

全防范措施。三是检查企业是否落实动火作业防范措施；是否加

强员工的安全教育培训，提高施工人员的安全意识和安全技能，

规范施工现场作业人员安全行为，全面防范施工现场“违章指挥、

违规作业、违反劳动纪律”行为。四是检查企业是否及时修订、

完善相关应急救援处置预案，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

要求建立专兼职救援队伍、做好应急物资储备、组织开展应急预

案演练，不断提高应急处置能力。五是检查企业是否建立教育培

训制度，做好作业人员三级安全教育培训和考核，特种作业人员

是否持证上岗。六是检查施工现场是否落实隐患排查治理制度。 

三、任务分工 

第一组:由市应急局、市建委组成，检查江北新区、浦口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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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合区重点施工现场；人员组成：赵泽君（组长）、市建委 1 人、

专家、闻杨（联络员）。 

第二组:由市应急局、市建委组成，检查玄武区、秦淮区、

鼓楼区、建邺区、栖霞区、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重点施工现场；

人员组成：诸亮（组长）、市建委 1人、专家、雍宗益（联络员）。 

第三组:由市应急局、市建委组成，检查江宁区、江宁开发

区、雨花台区、溧水区、高淳区重点施工现场；人员组成：李晓

红（组长）、市建委 1 人、专家、蔡清玄（联络员）。 

第四组：由市应急局、市交通运输局组成，检查全市交通建

设重大工程。人员组成：邱洪波（组长）、市交通运输局 2 人、

专家、何利钢（联络员）。 

检查期间，各组联络员每日上报《联合执法检查情况表》，7

月 31 日前上报检查工作总结。 

四、时间步骤 

（一）检查准备阶段（7 月 12 日前）。制定检查方案，召开

相关部门协调会，传达学习上级领导指示批示精神，明确工作要

求和完成时限。各检查组制定执法计划，组织开展执法业务培训，

提高执法人员行政执法水平。 

（二）联合检查阶段（7 月 15 日—7 月 25）。4 个检查组集

中利用 10天时间，分别对全市重点工程开展随机执法检查。 

（三）整改总结阶段（8 月 10 日前）。各板块、4 个检查组

对排查出的隐患实行分级分类管控和差异化管理，逐一对账销号。

对不能保障安全生产的，一律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，进行停产停

工整改。限期整改不到位或者非法组织生产经营建设的，一律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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销安全生产许可证。对事故频发的施工单位、生产经营企业纳入

“黑名单”管理，严格落实“四个一律”措施，确保问题整改落

到实处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领导，明确责任。此次联合执法检查是贯彻落实

市委、市政府部署要求，遏制当前事故多发势头，确保全市安全

生产形势稳定的实际举措。各板块、各部门要清醒认识当前事故

“双上升”的严峻形势，严格落实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齐抓

共管、失职追责”责任制，主要领导要统筹抓，分管领导在具体

分管领域要亲自抓。要坚持守土有责、守土负责、守土尽责，从

每一个项目、每一个环节抓起，牢牢把握安全生产工作的主动权，

切实拿出务实管用的硬措施、硬办法，推动安全生产责任横向到

边、纵向到底、层层压实。 

（二）精心组织，严密实施。各板块、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

参照市安委办做法，结合各自实际，深入组织开展综合执法、联

合执法、专项执法、随机执法行动，集中排查整治一批安全隐患。

要以查隐患、抓整改为着力点，集中监管执法力量下沉一线，抓

督查、抓整改、抓落实，确保建设、交通领域安全风险可控，隐

患排查治理到位。各检查组要采取不发通知、不打招呼、不听汇

报、不用陪同接待、直奔基层、直插现场（“四不两直”）、明查

暗访、回头检查、媒体曝光等多种方式进行，确保检查效果。 

（三）严格执法，注重实效。各板块、各部门和检查组要严

格落实“五个一批”（严惩一批、治理整顿一批、关闭取缔一批、

联合惩戒一批、问责曝光一批）和“四个一律”（对违法生产经



- 5 - 
 

营建设和停产整顿未达标的一律关闭；对非法生产经营建设的有

关单位和责任人一律依法按上限进行处罚；对存在违法生产经营

建设行为的一律停产整顿；对触犯法律的有关单位和人员一律严

格依法追究）工作要求，重拳出击，依法从严处置，发挥好警戒

和教育作用。各级安委办要加强对联合执法工作开展情况的监督

检查，对领导重视程度不够、责任落实不力、工作进展滞后的，

及时通报；对工作不到位、责任不落实，在联合执法期间发生安

全生产责任事故的，要严肃查处并严厉问责。 

联系人： 何利钢      联系电话：83630358 

传  真：83630327     QQ邮箱：3458660962 

 

附件：联合执法检查情况登记表 

 

 

 

 

南京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

2019 年 7月 10日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市政府办公厅 

南京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7月 10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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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联合执法检查情况登记 
填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 年  月  日 

序号 项目名称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检查内容 存在问题 整改复查意见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填报人：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


